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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_BA_8E_E8_B4_B7_E6_c122_483300.htm 随着我国金融体制改

革的深化，金融业务也日趋国际化、市场化，现有的法律、

法规都在规范金融活动中体现出其滞后的一面，一些领域甚

至少有规范，存在“真空地带”。一些犯罪分子为了牟取暴

利，便纷纷将犯罪目标对准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诈骗贷款

的犯罪活动日益猖厥。为此，全国人大常委全在《关于惩治

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中规定了贷款诈骗罪，继之

在1997年新修订的《刑法》中加以吸收，对遏制此类犯罪发

挥了积极作用。但是，由于现行《刑法》对该罪的主观方面

限制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不但使司法实践面临操作上的

困难，更使一些诸如不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但又采取了虚构

事实、隐瞒真相的手段获得贷款，由于种种原因不能归还，

而使金融机构遭受重大损失的行为因为未予犯罪化而逃脱了

法律的制裁，使金融秩序遭到了严重破坏。为此，笔者对本

罪规定的“非法占有为目的”进行了理论分析，为完善立法

提出自己的建议。一、非法占有为目的还是非法所有为目的

。 根据我国《刑法》第193条的规定，贷款诈骗罪是指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采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等欺诈手段骗取银

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贷款，数额较大的行为。由此可以看

出，我国《刑法》对贷款诈骗罪的规定要求主观上必须具有

非法占有的目的。 所谓非法占有为目的，我们认为，是指“

排除权利者对财物的占有，把他人之物作为自己的所有物，

按其经济的用法利用或处分的意思”。也就是说，不能将“



不法占有”简单地与民法上的所有权的四种权能之一的“占

有”因语词的一致而简单等同。准确地说，这里的“不法占

有”应当理解为“不为所有”。一方面，民法上的占有是指

“人对物的实际掌握与控制”。而在欺诈犯罪中，行为人骗

取他人财物决不会将其意志仅仅停留于自己占有财物，排除

他人对财物的控制上，而是为了通过“占有”骗取的财物，

进行大肆挥霍、回送或作为投资等用。用占有来反映该类犯

罪主观方面的故意是很不全面的，另一方面，“所有”一词

反映的是行为人对不法获得财物的一项全面控制，它包括了

所有权的四项权能，即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所以，我

们认为，非法占有应当理解为“非法所有”，这才反映了行

为人主观目的的实质。但是，不能据此称行为人实际控制了

物就获得了物的所有权，因为《民法通则》明确规定所有权

的取得必须以合法取得为前提。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认为，

我国《刑法》规定的贷款诈骗罪的非法占有为目的应当理解

为“非法所有”的意思，这也是符合我国司法实践的。实践

中，对于骗借贷款准备归还的行为(俗称借鸡生蛋)并不认定

为贷款诈骗罪。而事实上，这种行为从外在表象上已足以符

合“非法占有”的特征(因为其已将贷款实际控制)，只是这

种“非法占有”并非我国刑法意义上的概念，而是民法意义

上的。也就是说，我国刑法规定的贷款诈骗罪当然的将虚假

陈述而骗得贷款但不以非法“所有”为目的(或该目的无法查

明)的行为排除出犯罪圈，而这种行为恰恰是本文讨论并建议

将之犯罪化的行为。为行为方便，下文所称之非法占有均为

刑法意义上的语词。二、关于非法占有为目的的司法困惑。 

由于《刑法》对贷款诈骗罪的立法局限于“非法占有的贷款



欺诈”，这要求司法机关不仅仅要有充分证据证明行为人采

取了“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必须有足够说服力的

证据说明行为人主观上是“非法占有为目的”。因为一旦非

法占有的目的难以确证，即使行为人采取了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欺诈行为获得了贷款，并且给金融机构带来了较大的

损失，也不能以犯罪论处。事实上，证明非法占有为目的这

些证据的取得又只有通过客观外在的侵权行为来推定，因为

司法机关不能主观臆断。由于司法实践中非法占有为目的很

难认定，有学者认为可以参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诈骗

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解释》的第4条第2款对《刑法》

第193条的其他严重情节及其他特别严重情节的解释来认定非

法占有为目的。但是，依此为参考仍难摆脱取证的艰难。为

此，最高人民法院又于2001年1月21日下发《全国法院审理金

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该纪要作为指导性文件明确

列举了几种情形，诸如明知没有归还能力而大量骗取资金的

；非法获取资金后逃跑的；⋯⋯无疑，这对于实践部门开展

工作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但是，由于欺诈犯罪属智能型犯罪

，犯罪分子采取的手段十分高明，往往千变万化，几种简单

的列举式的概括实难应对纷繁复杂的实际情况。“从刑事立

案、审查批捕、提起公诉及审判诸环节却遭到此问题的困扰

，造成大量本来是贷款诈骗案件，由于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

其有非法占有为目的而逃脱了法律的制裁。造成一方面犯罪

分子疯狂的实施该种犯罪；另一方面司法部门还没有良策来

遏制该种犯罪的被动局面”。三、加入WTO后面临的尴尬局

面。 本文述及的贷款诈骗罪的规定存在着一个和世界惯例接

轨的问题。在德国、美国等发达国家中，对贷款欺诈犯罪的



规定采取了行为犯的模式，不同于我国的结果犯模式，其规

定范围明显大于我国的有关规定。他们的贷款欺诈犯罪采取

的是虚假陈述的构成规定，即只要行为人在向银行或其他金

融机构申请贷款时做了虚假陈述即成立犯罪，而不要求一定

要有非法占有为目的。在这种情形下，对于一个仅仅有虚假

陈述而没有非法占有目的的贷款欺诈行为在德、美等国必将

受到法律的惩治，而在我国却可以以贷款欺诈的民事违法简

单处理，若真是如此，外资金融机构必然会感到其现实利益

无法保障而忧心忡忡。这可能会带来两种结果，要么是大量

外资金融机构望而止步，纷纷退出中国市场，这样，中国多

年的努力必将前功尽弃；要么在大的经济背景，尤其是在经

济全球化的巨大压力下，立法者被迫修改相关法律，这样又

使中国立法处于尴尬被动的局面，甚至可能错失许多良机。

我们认为，与其被动修改法律，不如在现有条件允许的情况

下尽可能寻找与国际惯例的连接点，实现并轨。四、关于贷

款诈骗罪的立法完善建议。 针对现行《刑法》对贷款诈骗罪

的规定不能适应市场经济对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尤其是金

融犯罪的需要。我们建议对其进行立法完善，具体而言，我

们建议在原贷款诈骗罪的基础上增设“虚假陈述的贷款欺诈

罪”，以严密法网。 第一、虚假陈述的贷款欺诈行为犯罪化

的根据。将一种行为予以犯罪化不是想当然的事，必须有一

定的根据，达到一定的质和量的规定。具体地讲，就是行为

应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且达到相当严重的程度。需要指出，将

此类欺诈行为予以犯罪化并不和世界范围内的非法罪化浪潮

相违背。一则中国与西方在认定什么样的行为构成犯罪的标

准上不一致；二则当今世界在经济发展的形势下也在不断扩



大个别犯罪的调控范围，尤其是经济犯罪领域。 第二、虚假

陈述的贷款欺诈行为犯罪化的域外立法参考。在西方发达国

家，对银行信用都非常重视，金融犯罪中对虚假陈述的贷款

欺诈犯罪规定得较为完善，可以引作参考。 第三、对虚假陈

述的贷款欺诈行为犯罪化的具体设计及思路。关于本罪的具

体设计，我们认为，有几个问题还必须予以认真考虑： 首先

，虚假陈述的贷款欺诈行为应与一般民事违法行为相区别。

换言之，虚假陈述的贷款欺诈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必须有一个

客观的衡量标准，只有达到一定量的规模，才能予以犯罪化

，否则会有过于草率的嫌疑。在这一点上，我们认为可以参

考俄罗斯刑法典的规定，即当这类虚假陈述的行为确实造成

了巨大损失时，才规定为犯罪，否则应按一般民事违法行为

来处理。所以“巨大损失”等条件限定应体现在本罪的立法

设计中。 其次，罪状的设计应当起到严密法网的作用。即新

设计之罪应在抽象构成要件的基础上起到防堵立法疏漏的作

用。对于能够证明行为人的非法占有目的情况，以贷款诈骗

罪处罚，对于不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或该目的难以证明而又

实施了虚假陈述的行为的情况，按虚假陈述的贷款欺诈罪处

罚。 再次，考虑到本罪属于行政犯，其社会危害性较自然犯

要小，而且虚假陈述的贷款欺诈罪较现行刑法规定的贷款诈

骗罪的社会危害性小，加之犯罪的得逞还依赖于被害人的疏

忽甚至过失。所以，综合以上情况，我们认为应按轻罪的标

准设计其法定刑，即规定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考

虑到此罪属经济犯罪，必须予以经济上的制裁，故应当规定

罚金制。 最后，本罪所规定的行为和《刑法》第193条规定的

贷款诈骗罪既不相同又有所联系。所以罪名上必须突出其自



身行为的特点，即虚假陈述。综上，我们试图将这一犯罪行

为作如下设计：虚假陈述的贷款欺诈罪“以虚构事实或隐瞒

真相的方法向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申请贷款，造成巨大损失

的，处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管制，并处或单处罚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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